
花蓮縣114學年度第二屆「國小低年級英語口說競賽-Show and Tell」 

【報名表】 

參賽學校：   學校電話： 

學校區別：□北區    □南區 
 參加組別： 

 □ A組 □ B組 □ C組 □ D組 

承辦人職稱：  承辦人姓名： 

參賽學生第一人 

姓名：  班級： 

英文題目：  指導老師： 

參賽學生第二人 

姓名：  班級： 

英文題目：  指導老師： 

參賽學生第三人 

姓名：  班級： 

英文題目：  指導老師： 

參賽學生第四人 

姓名：  班級： 

英文題目：  指導老師： 

參賽學生第五人 

姓名:  班級: 

英文題目:  指導老師: 

參賽學生第六人 

姓名:  班級: 

英文題目：  指導老師： 

    教務主任(核章):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(核章): 



* 本授權書限由未成年之競賽員及其法定代理人簽署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附表一) 

花蓮縣 114 學年度第二屆「國小低年級英語口說競賽-Show and Tell」

【錄影錄音授權書】 

立書人： 

 

茲因【                 】(以下稱「競賽員」)於民國 115年 4月 25日參與

花蓮縣 114 學年度第二屆「國小低年級英語口說競賽-Show and Tell」（以下稱本

活動），立書人係競賽員之法定代理人，現立書人謹此同意授權花蓮縣政府對競

賽員參與本活動之過程，進行錄音及錄影，並聲明如下： 

一、 立書人就競賽員在本活動所為之錄音/錄影內容，同意花蓮縣政府在教育推廣

之目的範圍內進行利用，包括但不限於以實體與數位方式重製、改作、編輯、

公開口述、公開演出、公開上映、公開傳輸或以其他方式利用。 

二、 如因本協議書相關事宜有爭議需以訴訟處理時，立書人同意應以中華民國法律

為準據法。  

 

 

競賽員： 

學校名稱： 

指導老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與競賽員關係：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1 1 5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 

 



(附表二) 

花蓮縣 114 學年度第二屆「國小低年級英語口說競賽-Show and Tell」

【成績複查申請表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115年 4月   日 

學校  

申請人  聯絡電話  

複查項目 

A組學生姓名  

B組學生姓名  

C組學生姓名  

D組學生姓名  

原公告成績 申請複查之疑慮 

  

複查結果 

(由承辦方填寫) 

 

 

領隊或參賽學校代表簽名： 

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

 



(附表三) 

花蓮縣 114 學年度第二屆「國小低年級英語口說競賽-Show and Tell」

【申訴書】 

日期:115年 4月   日 

申訴學校  

競賽組別  

競賽學生姓名  

申訴理由 

 

申訴依據 

 

評議結果 

(由承辦方填寫) 

 

送交時間 115年 4月 25日         時      分   

 

領隊或參賽學校代表簽名： 

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


